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３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到股东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宏

利”）通知获悉，泰达宏利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公司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累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９８％

。 本次减持后，泰达宏

利持股仍持有公司

９９

，

８５０

，

１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４８％

（相关信息详见同日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权益变动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站披露，不涉及其他与此

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４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７７

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北京华

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

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比例降低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结束后的正常

投资运作行为。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华联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泰达宏利 指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所涉数据若存在尾数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３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４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３５４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７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８

、经营期限：不定期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３９７８３３２２

１０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７７

１２

、主要股东：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宏利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

弓劲梅 女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刘振宇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孙泉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雷柏刚（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Ｃｏｏｋ

）

男 加拿大 香港 无 董事

何达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ｄａｒｔ

）

男 澳大利亚 香港 无 董事

杜汶高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

Ｄｏｍｍｅｒｍｕｔｈ

）

男 美国 香港 无 董事

汪丁丁 男 中国 中国 美国 独立董事

周小明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何自力 男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杜英华 女 中国 中国 否 独立董事

刘青山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属于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组合依据合同约定进行的常规投资操作。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的可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大宗交易

形式减持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

０．８９８ ％

。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泰达宏利—广州农

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９

，

８５０

，

１００

股

５．３８％ ９９

，

８５０

，

１００ ４．４８％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华联股份的重大交易情况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华联股份

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

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泰达宏利—广州

农商行—定向增

发

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

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不

是华联股份第一大股东

泰达宏利—广

州农商行—定

向增发

２

号资

产管理计划是

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

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不是华

联股份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泰达宏利—广州

农商行—定向增

发

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１９

，

８５０

，

１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３８％

本次权益变动

后， 泰达宏利—

广州农商行—定

向增发

２

号资产

管理计划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８９８ ％

泰达宏利—广州

农商行—定向增

发

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或减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有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其在华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泰达宏利—广州

农商行—定向增

发

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泰达宏利—广州农商行—定向增发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

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弓劲梅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５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到股东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基金”）通知

获悉，华安基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票

６

，

２９８

，

６００

股，减持比例累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８３％

。 本次减持后，华安基金仍持有公司

１１１

，

３０４

，

３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９９９％

（相关信息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权益变动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站披露，不涉及其他与此

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６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６９６２５

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等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发行人

／

华联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安基金 指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所涉数据若存在尾数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３

、法定代表人： 朱学华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５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６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７１

７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８

、主要股东：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性别 国籍 常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朱学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上海 否

冯祖新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马名驹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董鑑华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王松 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萧灼基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吴伯庆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夏大慰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张志红 监事长 女 中国 上海 否

陈涵 监事 女 中国 上海 否

柳振铎 监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章卫进 监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李梅清 监事 女 中国 上海 否

汪宝山 监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赵敏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诸慧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上海 否

尚志民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秦军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北京 否

章国富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薛珍 督察长 女 中国 上海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市公司贵绳股份

４０

，

３５０

，

９００

股股份，占贵绳股份已发行

Ａ

股股本的

１６．４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市公司京东方

Ａ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

２８４

股股份，占京东方

Ａ

已发行

Ａ

股股本的

１２．１４％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市公司宁波热电

５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宁波热电已发行

Ａ

股股本的

６．８０％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贵绳股份、京东方

Ａ

、宁波热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

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减持转让所持股份的目的是因资产配置需要。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 并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华联股份

２０１３

年实施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获得

华联股份

１１７

，

６０２

，

９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２８％

。 该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

截止到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仍持有华联股份

１１１

，

３０４

，

３００

股，占华联股份总股本的

４．９９９％

。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华联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６

，

２９８

，

６００

股， 占华联股份总股本的

０．２８３％

。 交易明细如下：

时间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减持方式

２０１５．１．３０ ６

，

２９８

，

６００ ３．４６

大宗交易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华联股份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华联股份之间不存在重大

交易。

四、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

排。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联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

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并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学华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一十四日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信息

上海市浦东新

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 －３２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

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１７

，

６０２

，

９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２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１１

，

３０４

，

３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４．９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有增持或减持可能，无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朱学华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１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５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０

号文核准，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方案，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

４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１６９

，

６０１

，

９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６９％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所

持股份的流通限制的承诺如下：

承诺

１

、本公司股东王九魁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除

张文东以外的第三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

２

、本公司股东王九魁承诺：超过上述六十个月的期限，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述承诺一致。

承诺

３

、本公司股东王九魁为公司监事，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股份的解锁应符合的相关规定和承诺，在《监事声明与承诺书》中承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亦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１０．８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人，为自然人股东。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１

王九魁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

注：

①

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②

由于王九魁为公司监事，本次解除限售后每年可转让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全部

股份数的

２５％

，其余股份继续锁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变化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１６９

，

６０１

，

９２５ ２４

，

００７

，

５００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

５９９

，

４２５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３１

，

７１１

，

９２５ ２４

，

００７

，

５００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２４

，

３９８

，

０７５ ８

，

００２

，

５００ １３２

，

４００

，

５７５

三、总股本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3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

】

1199

号）核准，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甲方）向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机电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

5

家特定投资机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905,626,134

股，发行

价格为

5.51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499,999,998.34

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17,875,751.5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82,124,246.83

元。 该项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5]

1714

号《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对南京中电熊

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缴足注册资本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军管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甲方）已在银行（乙方或乙方下属机构）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具体情况如下：

1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 账号为

32001597340052506294

， 截止

2015

年

1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

10389359435.73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向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缴足注册资本项目和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军管支行，账号为

4301017719100175992

，截止

2015

年

1

月

30

日，专户余额为

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向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缴足注册资本项目和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账号为

11014710642000

，截止

2015

年

1

月

30

日，专

户余额为

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向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缴足注册资本项

目和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账号为

320006664018170042285

，截止

2015

年

1

月

30

日，专户余额为

0

万元。 至本公告日，此账户已销户。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投证券（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新胜、万久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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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5-006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参股公司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破产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破产受理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贵州南方汇通

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破产申请裁定书和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4

）， 贵州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作出民事裁定， 受理了公司参股公司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

有限公司（简称

"

世华微硬盘

"

）的破产清算申请。上述公告刊载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证券时报

B45

版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

二、破产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

日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4]

筑破字

第

1-3

号）。 根据该裁定书，世华微硬盘进入破产程序后，相关中介机构对世华微硬盘的整体

资产状况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法院认为：世华微硬盘公司资产状况恶化，已严重资不抵债；该

企业实际停产多年，所欠债务经法院强制执行不能清偿，明显缺乏清偿债务能力。 并且，截止

目前，无第三人为世华微硬盘公司提供足额担保或清偿债务，本案中债权人、债务人也未申

请和解、重整。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

之

规定，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宣告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破产。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世华微硬盘的参股股东，对该公司以投资额为限负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前期按照

有关规定对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上述经审计的资产状况，

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债务， 不能对其股东进行偿还， 此次宣告破产事项本身对公司无影

响。

四、备查文件

（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筑破

[

预

]

字第

4

号。

（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

[2014]

筑破字

1-1

号。

（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4]

筑破字第

1-3

号）。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07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

月

5

日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该事项仍在筹划中，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康强电子，股票代码：

002119

）自

2015

年

2

月

3

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09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地传媒，

股票代码：

000719

）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了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4-072

号）， 详情请见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事项正在筹划中。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5

年

2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

巨潮资讯网

"

（

http://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05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2

月

1

日，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吴红心先生的

通知： 吴红心先生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将其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30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9.36%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52%

）股权解除了质押。

截止本公告日，吴红心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6,715,13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87%

，股份

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累计质押

4,965,137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3.94%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5.82%

，均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及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日前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安

徽中鼎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50.85%

股权，以下简称

"

中鼎集团

"

）的告知函，中

鼎集团将此前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81,000,000

股解除质押， 同时另将其持有的公司

40,

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

）再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质押期限

自质押登记日起至双方办理质押解除手续为止。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中鼎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567,193,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5%;

累计质押

304,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1%

。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5-05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仍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尽快确定本事项。 公司对股票持续停牌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解。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11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有未披露的临时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3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

后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三日


